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店簡字第444號

原      告  喬旭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宗翰  

訴訟代理人  枋啟民律師

被      告  于靜芳  

訴訟代理人  葉恕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服務報酬等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2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87,600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97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10日透過原告居間仲介，成

功以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28,380,000元向訴外人林佳慧

購得其所有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5樓房地

（下稱系爭不動產），原告已與林佳慧於當日簽立不動產買

賣契約，系爭不動產亦已於113年9月13日完成過戶予被告，

並已於113年9月26日點交。依兩造間之服務費確認單，被告

應給付買賣價金之2%即新臺幣567,600元，惟被告僅給付28

0,000元，尚有287,600元未給付，爰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及

兩造間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等語。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87,600元，及自114年2月1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雖已與林佳慧簽立買賣契約，惟嗣後因被告與林佳慧有

意重新簽訂買賣契約，且被告於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

前有借屋裝修之需求，然原告並未居間被告與林佳慧重新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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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買賣契約與借屋裝修契約，原告之給付即不符合債之本

旨，不得請求報酬。又原告協助林佳慧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

告履行買賣契約，並要求被告承認違約並賠償林佳慧之損

失，而為有利於賣方之行為，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向

被告請求報酬。

　㈡另原告未居間被告與林佳慧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契

約，為不完全給付，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之規定準用給付遲

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惟被告已給付買賣價金給林佳慧，系

爭不動產亦已過戶給被告，原告之給付對被告已無利益，故

被告得拒絕原告之給付，並請求原告賠償被告因無法延後交

屋日而提前繳付之2期房貸共157,544元、因無法借屋裝修立

即入住而額外支出之原房地4個月房貸及管理費共143,694

元、為了於最晚交屋日前給付尾款向多家銀行詢問貸款事宜

之電話費500元、被告改向匯豐銀行諮詢貸款及辦理對保而

請假4天所受之薪資損失15,000元及請律師回覆賣方存證信

函而支出10,554元等損害，共327,292元，被告以此債權就

原告請求之服務報酬債權行使抵銷權，故原告主張無理由。

　㈢被告與林佳慧之買賣契約中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約定：「若

因買方貸款銀行排隊撥款，以致於延後交屋，不可歸責買

方，交屋日得順延」，惟原告卻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未將此規定告知被告，致被告受有損害，依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被告得請求原告賠償

因無法延後交屋日而提前繳付之2期房貸共157,544元、為了

於最晚交屋日前給付尾款向多家銀行詢問貸款事宜之電話費

500元、被告改向匯豐銀行諮詢貸款及辦理對保而請假4天所

受之薪資損失15,000元及請律師回覆存證信函而支出10,554

元等損害，共183,598元，被告以此債權就原告請求之服務

報酬債權行使抵銷權，故原告主張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287,600元，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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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

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5條定

有明文。從上開規定可知，居間契約之居間人所負之給付義

務乃是「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經查，

原告主張被告有委託原告居間仲介購買房屋，為被告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60頁），惟兩造就此並未簽立書面契約，被

告雖有於服務費確認單客戶簽名欄簽名，為其所自陳（見本

院卷第381頁），然該服務費確認單上僅記載被告就系爭不

動產成交之日期、總價以及被告應給付之服務費金額，並未

就該居間契約之內容為記載，是本件應回歸適用民法第565

條之規定，認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所應負之給付義務乃為

「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為購屋訂約之媒介」。

　2.而原告確已為被告報告系爭不動產之訂約機會，並協助被告

與賣方完成買賣契約之簽訂，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

60頁），且有買賣契約可憑（見本院卷第17至22頁），則依

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

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即得請求被告給付報酬。又

兩造就系爭居間契約之服務報酬乃約定為買賣價金之2%，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0至61頁），是原告即得請求被

告給付買賣價金28,380,000元之2%即567,600元，被告所簽

立之服務費確認單亦是如此記載（見本院卷第33頁）。惟被

告僅給付原告280,000元，尚有287,600元未給付，為被告所

不否認，則原告依兩造間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自得請求被

告給付剩餘之287,600元，堪以認定。

　㈡被告抗辯兩造間之居間契約內容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約

及媒介借屋裝修，原告未履行該義務，屬未依債之本旨為給

付，不得請求報酬，為無理由。

　1.被告雖辯稱：原告之給付義務除了媒介簽訂買賣契約外，尚

包含媒介重新簽立買賣契約及媒介借屋裝修云云，然此部分

為原告所否認，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

自應由被告就此對其有利之事項，負舉證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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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惟查，觀諸原告所提供其員工蔡子健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

錄（見本院卷第249至253頁），可見被告乃係於113年6月5

日向原告表示想要購買「將捷旅闊」社區房屋之意思，之後

直至113年6月10日被告與賣方簽立買賣契約止，被告均未曾

提及將來可能會有重新簽約或是借屋裝修之需求，自難認被

告所提出購屋之條件中有何包含「賣方將來必須配合重新簽

約」或「須滿足得借屋裝修需求」之情形，故原告依系爭居

間契約為被告報告購屋機會及媒介簽訂房屋買賣契約時，自

不負有使上開條件達成之義務，故被告辯稱兩造間之居間契

約內容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契約云云，自

非可採。

　3.被告雖提出其與原告員工蔡子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

第197頁、第206頁），稱蔡子健於113年6月17日曾向被告提

起賣方有考慮重購退稅的需求，建議重新簽約，且於113年8

月1日被告向其表示「就請你幫我約個重新簽約的時間

吧」，蔡子健亦回覆「嗯嗯好」表示同意，故認為原告確有

允諾要協助重新簽約。另就借屋裝修部分，被告亦係以蔡子

健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作為依據（見本院卷第197頁、

第204至206頁），稱蔡子健於113年6月17日即提及被告有借

屋裝修需求之事，且有向社區總幹事詢問借屋裝修之事，並

於113年7月28日跟被告確認設計師是於113年8月2日進場，

之後則係於113年8月1日於通話中向被告表示賣方反悔不願

借屋裝修，因而向被告表達歉意，表示無法說服對方，故認

為原告亦有允諾協助借屋裝修之情形云云。然查：

　⑴被告與賣方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已於113年6月10日簽

立完成，是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之給付義務業已履行完畢，

至於113年6月10日之後原告縱有答應協助被告向賣方洽談重

新簽約或媒介借屋裝修之行為，亦僅屬原告自願另行提供之

服務，與系爭居間契約之履行義務並無關聯，是被告自不得

以此主張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有何未依債之本旨給付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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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況被告與賣方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既已成立，被告如

欲重新簽約或增加借屋裝修之約定，自仍須賣方同意，始得

為之，而賣方是否同意、是否願意簽約，並非原告所得掌控

之事項，是依常情推論，原告答應協助重新簽訂契約及媒介

借屋裝修，僅係答應協助促進雙方達成共識，並無保證使雙

方達成合意之意思；而從上開對話紀錄顯示，原告確有通知

被告將於113年8月1日重新簽約（見本院卷第203頁），亦有

向社區總幹事詢問借屋裝修之事，並與被告確認設計師進場

日期，嗣於113年8月1日因賣方反悔不願重新簽約及借屋裝

修而破局等情（見本院卷第205頁），可見原告已有盡其協

助促進雙方達成共識之義務，雖然最終未能成功重新簽約及

讓被告借屋裝修，亦難認原告有未協助媒介重新簽約及借屋

裝修之情形。

　4.綜上，兩造間之居間契約既未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

借屋裝修契約，則被告辯稱原告未履行上開內容即屬未之債

之本旨給付，被告毋庸給付報酬云云，即屬無據。

　㈢被告抗辯原告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向被告請求報酬，

為無理由。

　1.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

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

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民法第571條定

有明文。揆諸前揭規定之立法理由，除為保護委託人之利益

外，並具有制裁居間人之目的。是自其規範目的而言，居間

人之違約行為，應與「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

「由相對人收受利益」直接相關，始具有制裁居間人，而使

其喪失報酬請求權之正當性。居間人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

及償還費用之要件，必須其違反對於委託人義務為有利於相

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始屬

該當。居間人有否違反上開忠實義務，應由委託人就此有利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27號判決

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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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經查，觀諸被告與原告員工蔡子健於113年8月18日之LINE對

話紀錄，蔡子健確有向被告表示「公司是說屋主請我們擬存

證信函是較偏向制式告知的態度，所以建議做一個制式的回

函即可，但還是尊重于小姐的想法，這次要補上與否都可

以」等語（見本院卷第210頁），故原告有幫賣方擬存證信

函對原告催告給付買賣價金乙節，堪以認定。

　3.被告雖稱：原告協助賣方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買賣契

約，乃係為有利於賣方之行為云云。然查，兩造間系爭居間

契約之內容乃係「由原告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

為購屋訂約之媒介」，已如前述，而被告既已於113年6月10

日與賣方簽立買賣契約，足認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之給付義

務業已履行完畢，至原告於契約成立後是否要提供後續協助

買賣雙方履約之服務，端視原告個人之意願，與系爭居間契

約之履行並無關聯，是縱認原告於買賣契約成立後有協助賣

方寄發存證信函催告履約之行為，因已不影響被告購買系爭

不動產之機會或價格等訂約條件，故尚難認屬「就系爭居間

契約」為有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

　4.此外，對於原告在「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為購

屋訂約之媒介」之過程中，有何為有利於賣方之行為，被告

並未提出任何事證說明，則被告抗辯依民法第571條之規定

原告不得請求報酬云云，即難認可採。

　㈣被告主張原告未居間被告與林佳慧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

裝修契約，為不完全給付，被告得請求損害賠償327,292

元，並以此債權對原告本件請求行使抵銷權，為無理由。

　　經查，兩造間之居間契約內容並不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

約及借屋裝修契約，且原告事後答應協助重新簽訂契約及媒

介借屋裝修，僅有答應協助促進雙方達成共識，並無保證使

雙方達成合意之意思，已如前述，故最終被告與賣方並未能

達成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之共識，亦難認原告有何

不完全給付可言，被告以此主張其對原告有不完全給付準用

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請求權327,292元，並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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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原告本件請求行使抵銷權，乃屬無據。

　㈤被告主張其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規

定得向原告請求損害賠償183,598元，並以此債權對原告本

件請求行使抵銷權，為無理由。

　1.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

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

不得為其媒介」，民法第5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因可

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

時，由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

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

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第2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2.被告雖稱其與賣方所簽立買賣契約中有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

規定：「若因買方貸款銀行排隊撥款，以致於延後交屋，不

可歸責買方；…（略）…，交屋日得順延」（見本院卷第17

9頁），原告未告知買賣雙方此條規定，使被告無法延後交

屋日，因而受有損害183,598元云云。然姑不論原告對於上

開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規定是否為該買賣契約之約定內容有

所爭執，縱認被告與賣方間之買賣契約有包含該特別約定事

項第6點之規定，惟兩造間系爭居間契約之內容乃係「由原

告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為購屋訂約之媒介」，

而被告已於113年6月10日與賣方簽立買賣契約，是原告就系

爭居間契約之給付義務業已履行完畢，原告於契約成立後是

否要提供後續協助買賣雙方履約之服務，與系爭居間契約之

履行並無關聯，已如前述；而買賣契約成立後買賣雙方於履

行契約之過程中，如遇有糾紛，本即應由買賣方雙自行向對

方提出法律依據以維護其自身權益，居間人既非買方或賣方

委任之律師，自無為其等提出法律依據為主張之義務，本件

原告於買賣契約成立後，雖未向買賣雙方告知該特別約定事

項第6點之內容，惟此並不影響被告購買系爭不動產之機會

或價格等訂約條件，故尚難認原告就「訂約事項」有何未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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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報告於當事人之情形，故被告以此主張原告應賠償183,59

8元，並以此債權對原告本件請求行使抵銷權，亦屬無據。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

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

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前揭金額，為未定給付期限、以支付金錢為標

的之給付，則被告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而本件原告

已於114年2月7日寄發存證信函對被告進行催告，該存證信

函經被告於114年2月10日收受，有存證信函及回執可參（見

本院卷第35至39頁），而本件未約定遲延利息之利率，依法

得請求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則原告向被告請求自114

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87,

600元，及自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

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就該部分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並依職權確定本

件訴訟費用額為3,97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如主文第2項所

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許容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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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書記官　黃亮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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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店簡字第444號
原      告  喬旭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宗翰  
訴訟代理人  枋啟民律師
被      告  于靜芳  
訴訟代理人  葉恕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服務報酬等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87,600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97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10日透過原告居間仲介，成功以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28,380,000元向訴外人林佳慧購得其所有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5樓房地（下稱系爭不動產），原告已與林佳慧於當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系爭不動產亦已於113年9月13日完成過戶予被告，並已於113年9月26日點交。依兩造間之服務費確認單，被告應給付買賣價金之2%即新臺幣567,600元，惟被告僅給付280,000元，尚有287,600元未給付，爰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及兩造間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87,600元，及自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雖已與林佳慧簽立買賣契約，惟嗣後因被告與林佳慧有意重新簽訂買賣契約，且被告於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前有借屋裝修之需求，然原告並未居間被告與林佳慧重新簽訂買賣契約與借屋裝修契約，原告之給付即不符合債之本旨，不得請求報酬。又原告協助林佳慧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買賣契約，並要求被告承認違約並賠償林佳慧之損失，而為有利於賣方之行為，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向被告請求報酬。
　㈡另原告未居間被告與林佳慧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契約，為不完全給付，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之規定準用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惟被告已給付買賣價金給林佳慧，系爭不動產亦已過戶給被告，原告之給付對被告已無利益，故被告得拒絕原告之給付，並請求原告賠償被告因無法延後交屋日而提前繳付之2期房貸共157,544元、因無法借屋裝修立即入住而額外支出之原房地4個月房貸及管理費共143,694元、為了於最晚交屋日前給付尾款向多家銀行詢問貸款事宜之電話費500元、被告改向匯豐銀行諮詢貸款及辦理對保而請假4天所受之薪資損失15,000元及請律師回覆賣方存證信函而支出10,554元等損害，共327,292元，被告以此債權就原告請求之服務報酬債權行使抵銷權，故原告主張無理由。
　㈢被告與林佳慧之買賣契約中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約定：「若因買方貸款銀行排隊撥款，以致於延後交屋，不可歸責買方，交屋日得順延」，惟原告卻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未將此規定告知被告，致被告受有損害，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被告得請求原告賠償因無法延後交屋日而提前繳付之2期房貸共157,544元、為了於最晚交屋日前給付尾款向多家銀行詢問貸款事宜之電話費500元、被告改向匯豐銀行諮詢貸款及辦理對保而請假4天所受之薪資損失15,000元及請律師回覆存證信函而支出10,554元等損害，共183,598元，被告以此債權就原告請求之服務報酬債權行使抵銷權，故原告主張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287,600元，為有理由。
　1.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5條定有明文。從上開規定可知，居間契約之居間人所負之給付義務乃是「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有委託原告居間仲介購買房屋，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0頁），惟兩造就此並未簽立書面契約，被告雖有於服務費確認單客戶簽名欄簽名，為其所自陳（見本院卷第381頁），然該服務費確認單上僅記載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成交之日期、總價以及被告應給付之服務費金額，並未就該居間契約之內容為記載，是本件應回歸適用民法第565條之規定，認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所應負之給付義務乃為「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為購屋訂約之媒介」。
　2.而原告確已為被告報告系爭不動產之訂約機會，並協助被告與賣方完成買賣契約之簽訂，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0頁），且有買賣契約可憑（見本院卷第17至22頁），則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即得請求被告給付報酬。又兩造就系爭居間契約之服務報酬乃約定為買賣價金之2%，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0至61頁），是原告即得請求被告給付買賣價金28,380,000元之2%即567,600元，被告所簽立之服務費確認單亦是如此記載（見本院卷第33頁）。惟被告僅給付原告280,000元，尚有287,600元未給付，為被告所不否認，則原告依兩造間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自得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之287,600元，堪以認定。
　㈡被告抗辯兩造間之居間契約內容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媒介借屋裝修，原告未履行該義務，屬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不得請求報酬，為無理由。
　1.被告雖辯稱：原告之給付義務除了媒介簽訂買賣契約外，尚包含媒介重新簽立買賣契約及媒介借屋裝修云云，然此部分為原告所否認，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由被告就此對其有利之事項，負舉證之責任。
　2.惟查，觀諸原告所提供其員工蔡子健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249至253頁），可見被告乃係於113年6月5日向原告表示想要購買「將捷旅闊」社區房屋之意思，之後直至113年6月10日被告與賣方簽立買賣契約止，被告均未曾提及將來可能會有重新簽約或是借屋裝修之需求，自難認被告所提出購屋之條件中有何包含「賣方將來必須配合重新簽約」或「須滿足得借屋裝修需求」之情形，故原告依系爭居間契約為被告報告購屋機會及媒介簽訂房屋買賣契約時，自不負有使上開條件達成之義務，故被告辯稱兩造間之居間契約內容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契約云云，自非可採。
　3.被告雖提出其與原告員工蔡子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97頁、第206頁），稱蔡子健於113年6月17日曾向被告提起賣方有考慮重購退稅的需求，建議重新簽約，且於113年8月1日被告向其表示「就請你幫我約個重新簽約的時間吧」，蔡子健亦回覆「嗯嗯好」表示同意，故認為原告確有允諾要協助重新簽約。另就借屋裝修部分，被告亦係以蔡子健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作為依據（見本院卷第197頁、第204至206頁），稱蔡子健於113年6月17日即提及被告有借屋裝修需求之事，且有向社區總幹事詢問借屋裝修之事，並於113年7月28日跟被告確認設計師是於113年8月2日進場，之後則係於113年8月1日於通話中向被告表示賣方反悔不願借屋裝修，因而向被告表達歉意，表示無法說服對方，故認為原告亦有允諾協助借屋裝修之情形云云。然查：
　⑴被告與賣方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已於113年6月10日簽立完成，是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之給付義務業已履行完畢，至於113年6月10日之後原告縱有答應協助被告向賣方洽談重新簽約或媒介借屋裝修之行為，亦僅屬原告自願另行提供之服務，與系爭居間契約之履行義務並無關聯，是被告自不得以此主張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有何未依債之本旨給付之情形。　　
　⑵況被告與賣方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既已成立，被告如欲重新簽約或增加借屋裝修之約定，自仍須賣方同意，始得為之，而賣方是否同意、是否願意簽約，並非原告所得掌控之事項，是依常情推論，原告答應協助重新簽訂契約及媒介借屋裝修，僅係答應協助促進雙方達成共識，並無保證使雙方達成合意之意思；而從上開對話紀錄顯示，原告確有通知被告將於113年8月1日重新簽約（見本院卷第203頁），亦有向社區總幹事詢問借屋裝修之事，並與被告確認設計師進場日期，嗣於113年8月1日因賣方反悔不願重新簽約及借屋裝修而破局等情（見本院卷第205頁），可見原告已有盡其協助促進雙方達成共識之義務，雖然最終未能成功重新簽約及讓被告借屋裝修，亦難認原告有未協助媒介重新簽約及借屋裝修之情形。
　4.綜上，兩造間之居間契約既未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契約，則被告辯稱原告未履行上開內容即屬未之債之本旨給付，被告毋庸給付報酬云云，即屬無據。
　㈢被告抗辯原告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向被告請求報酬，為無理由。
　1.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民法第571條定有明文。揆諸前揭規定之立法理由，除為保護委託人之利益外，並具有制裁居間人之目的。是自其規範目的而言，居間人之違約行為，應與「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由相對人收受利益」直接相關，始具有制裁居間人，而使其喪失報酬請求權之正當性。居間人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之要件，必須其違反對於委託人義務為有利於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始屬該當。居間人有否違反上開忠實義務，應由委託人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27號判決參照）。
　2.經查，觀諸被告與原告員工蔡子健於113年8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蔡子健確有向被告表示「公司是說屋主請我們擬存證信函是較偏向制式告知的態度，所以建議做一個制式的回函即可，但還是尊重于小姐的想法，這次要補上與否都可以」等語（見本院卷第210頁），故原告有幫賣方擬存證信函對原告催告給付買賣價金乙節，堪以認定。
　3.被告雖稱：原告協助賣方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買賣契約，乃係為有利於賣方之行為云云。然查，兩造間系爭居間契約之內容乃係「由原告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為購屋訂約之媒介」，已如前述，而被告既已於113年6月10日與賣方簽立買賣契約，足認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之給付義務業已履行完畢，至原告於契約成立後是否要提供後續協助買賣雙方履約之服務，端視原告個人之意願，與系爭居間契約之履行並無關聯，是縱認原告於買賣契約成立後有協助賣方寄發存證信函催告履約之行為，因已不影響被告購買系爭不動產之機會或價格等訂約條件，故尚難認屬「就系爭居間契約」為有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
　4.此外，對於原告在「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為購屋訂約之媒介」之過程中，有何為有利於賣方之行為，被告並未提出任何事證說明，則被告抗辯依民法第571條之規定原告不得請求報酬云云，即難認可採。
　㈣被告主張原告未居間被告與林佳慧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契約，為不完全給付，被告得請求損害賠償327,292元，並以此債權對原告本件請求行使抵銷權，為無理由。
　　經查，兩造間之居間契約內容並不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契約，且原告事後答應協助重新簽訂契約及媒介借屋裝修，僅有答應協助促進雙方達成共識，並無保證使雙方達成合意之意思，已如前述，故最終被告與賣方並未能達成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之共識，亦難認原告有何不完全給付可言，被告以此主張其對原告有不完全給付準用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請求權327,292元，並欲以對原告本件請求行使抵銷權，乃屬無據。
　㈤被告主張其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得向原告請求損害賠償183,598元，並以此債權對原告本件請求行使抵銷權，為無理由。
　1.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不得為其媒介」，民法第5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因可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2.被告雖稱其與賣方所簽立買賣契約中有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規定：「若因買方貸款銀行排隊撥款，以致於延後交屋，不可歸責買方；…（略）…，交屋日得順延」（見本院卷第179頁），原告未告知買賣雙方此條規定，使被告無法延後交屋日，因而受有損害183,598元云云。然姑不論原告對於上開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規定是否為該買賣契約之約定內容有所爭執，縱認被告與賣方間之買賣契約有包含該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之規定，惟兩造間系爭居間契約之內容乃係「由原告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為購屋訂約之媒介」，而被告已於113年6月10日與賣方簽立買賣契約，是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之給付義務業已履行完畢，原告於契約成立後是否要提供後續協助買賣雙方履約之服務，與系爭居間契約之履行並無關聯，已如前述；而買賣契約成立後買賣雙方於履行契約之過程中，如遇有糾紛，本即應由買賣方雙自行向對方提出法律依據以維護其自身權益，居間人既非買方或賣方委任之律師，自無為其等提出法律依據為主張之義務，本件原告於買賣契約成立後，雖未向買賣雙方告知該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之內容，惟此並不影響被告購買系爭不動產之機會或價格等訂約條件，故尚難認原告就「訂約事項」有何未據實報告於當事人之情形，故被告以此主張原告應賠償183,598元，並以此債權對原告本件請求行使抵銷權，亦屬無據。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前揭金額，為未定給付期限、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之給付，則被告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而本件原告已於114年2月7日寄發存證信函對被告進行催告，該存證信函經被告於114年2月10日收受，有存證信函及回執可參（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而本件未約定遲延利息之利率，依法得請求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則原告向被告請求自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87,600元，及自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就該部分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並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3,97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許容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書記官　黃亮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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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店簡字第444號

原      告  喬旭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宗翰  

訴訟代理人  枋啟民律師

被      告  于靜芳  

訴訟代理人  葉恕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服務報酬等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2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87,600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97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10日透過原告居間仲介，成

    功以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28,380,000元向訴外人林佳慧

    購得其所有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5樓房地（下稱

    系爭不動產），原告已與林佳慧於當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

    ，系爭不動產亦已於113年9月13日完成過戶予被告，並已於

    113年9月26日點交。依兩造間之服務費確認單，被告應給付

    買賣價金之2%即新臺幣567,600元，惟被告僅給付280,000元

    ，尚有287,600元未給付，爰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及兩造間

    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等語。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287,600元，及自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雖已與林佳慧簽立買賣契約，惟嗣後因被告與林佳慧有

    意重新簽訂買賣契約，且被告於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

    前有借屋裝修之需求，然原告並未居間被告與林佳慧重新簽

    訂買賣契約與借屋裝修契約，原告之給付即不符合債之本旨

    ，不得請求報酬。又原告協助林佳慧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

    履行買賣契約，並要求被告承認違約並賠償林佳慧之損失，

    而為有利於賣方之行為，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向被告

    請求報酬。

　㈡另原告未居間被告與林佳慧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契

    約，為不完全給付，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之規定準用給付遲

    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惟被告已給付買賣價金給林佳慧，系

    爭不動產亦已過戶給被告，原告之給付對被告已無利益，故

    被告得拒絕原告之給付，並請求原告賠償被告因無法延後交

    屋日而提前繳付之2期房貸共157,544元、因無法借屋裝修立

    即入住而額外支出之原房地4個月房貸及管理費共143,694元

    、為了於最晚交屋日前給付尾款向多家銀行詢問貸款事宜之

    電話費500元、被告改向匯豐銀行諮詢貸款及辦理對保而請

    假4天所受之薪資損失15,000元及請律師回覆賣方存證信函

    而支出10,554元等損害，共327,292元，被告以此債權就原

    告請求之服務報酬債權行使抵銷權，故原告主張無理由。

　㈢被告與林佳慧之買賣契約中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約定：「若因

    買方貸款銀行排隊撥款，以致於延後交屋，不可歸責買方，

    交屋日得順延」，惟原告卻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未

    將此規定告知被告，致被告受有損害，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被告得請求原告賠償因無法

    延後交屋日而提前繳付之2期房貸共157,544元、為了於最晚

    交屋日前給付尾款向多家銀行詢問貸款事宜之電話費500元

    、被告改向匯豐銀行諮詢貸款及辦理對保而請假4天所受之

    薪資損失15,000元及請律師回覆存證信函而支出10,554元等

    損害，共183,598元，被告以此債權就原告請求之服務報酬

    債權行使抵銷權，故原告主張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287,600元，為有理由。

　1.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

    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5條定

    有明文。從上開規定可知，居間契約之居間人所負之給付義

    務乃是「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經查，

    原告主張被告有委託原告居間仲介購買房屋，為被告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60頁），惟兩造就此並未簽立書面契約，被

    告雖有於服務費確認單客戶簽名欄簽名，為其所自陳（見本

    院卷第381頁），然該服務費確認單上僅記載被告就系爭不

    動產成交之日期、總價以及被告應給付之服務費金額，並未

    就該居間契約之內容為記載，是本件應回歸適用民法第565

    條之規定，認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所應負之給付義務乃為「

    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為購屋訂約之媒介」。

　2.而原告確已為被告報告系爭不動產之訂約機會，並協助被告

    與賣方完成買賣契約之簽訂，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

    60頁），且有買賣契約可憑（見本院卷第17至22頁），則依

    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

    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即得請求被告給付報酬。又

    兩造就系爭居間契約之服務報酬乃約定為買賣價金之2%，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0至61頁），是原告即得請求被

    告給付買賣價金28,380,000元之2%即567,600元，被告所簽

    立之服務費確認單亦是如此記載（見本院卷第33頁）。惟被

    告僅給付原告280,000元，尚有287,600元未給付，為被告所

    不否認，則原告依兩造間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自得請求被

    告給付剩餘之287,600元，堪以認定。

　㈡被告抗辯兩造間之居間契約內容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約

    及媒介借屋裝修，原告未履行該義務，屬未依債之本旨為給

    付，不得請求報酬，為無理由。

　1.被告雖辯稱：原告之給付義務除了媒介簽訂買賣契約外，尚

    包含媒介重新簽立買賣契約及媒介借屋裝修云云，然此部分

    為原告所否認，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

    自應由被告就此對其有利之事項，負舉證之責任。

　2.惟查，觀諸原告所提供其員工蔡子健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

    錄（見本院卷第249至253頁），可見被告乃係於113年6月5

    日向原告表示想要購買「將捷旅闊」社區房屋之意思，之後

    直至113年6月10日被告與賣方簽立買賣契約止，被告均未曾

    提及將來可能會有重新簽約或是借屋裝修之需求，自難認被

    告所提出購屋之條件中有何包含「賣方將來必須配合重新簽

    約」或「須滿足得借屋裝修需求」之情形，故原告依系爭居

    間契約為被告報告購屋機會及媒介簽訂房屋買賣契約時，自

    不負有使上開條件達成之義務，故被告辯稱兩造間之居間契

    約內容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契約云云，自

    非可採。

　3.被告雖提出其與原告員工蔡子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

    第197頁、第206頁），稱蔡子健於113年6月17日曾向被告提

    起賣方有考慮重購退稅的需求，建議重新簽約，且於113年8

    月1日被告向其表示「就請你幫我約個重新簽約的時間吧」

    ，蔡子健亦回覆「嗯嗯好」表示同意，故認為原告確有允諾

    要協助重新簽約。另就借屋裝修部分，被告亦係以蔡子健與

    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作為依據（見本院卷第197頁、第204

    至206頁），稱蔡子健於113年6月17日即提及被告有借屋裝

    修需求之事，且有向社區總幹事詢問借屋裝修之事，並於11

    3年7月28日跟被告確認設計師是於113年8月2日進場，之後

    則係於113年8月1日於通話中向被告表示賣方反悔不願借屋

    裝修，因而向被告表達歉意，表示無法說服對方，故認為原

    告亦有允諾協助借屋裝修之情形云云。然查：

　⑴被告與賣方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已於113年6月10日簽

    立完成，是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之給付義務業已履行完畢，

    至於113年6月10日之後原告縱有答應協助被告向賣方洽談重

    新簽約或媒介借屋裝修之行為，亦僅屬原告自願另行提供之

    服務，與系爭居間契約之履行義務並無關聯，是被告自不得

    以此主張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有何未依債之本旨給付之情形

    。　　

　⑵況被告與賣方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既已成立，被告如

    欲重新簽約或增加借屋裝修之約定，自仍須賣方同意，始得

    為之，而賣方是否同意、是否願意簽約，並非原告所得掌控

    之事項，是依常情推論，原告答應協助重新簽訂契約及媒介

    借屋裝修，僅係答應協助促進雙方達成共識，並無保證使雙

    方達成合意之意思；而從上開對話紀錄顯示，原告確有通知

    被告將於113年8月1日重新簽約（見本院卷第203頁），亦有

    向社區總幹事詢問借屋裝修之事，並與被告確認設計師進場

    日期，嗣於113年8月1日因賣方反悔不願重新簽約及借屋裝

    修而破局等情（見本院卷第205頁），可見原告已有盡其協

    助促進雙方達成共識之義務，雖然最終未能成功重新簽約及

    讓被告借屋裝修，亦難認原告有未協助媒介重新簽約及借屋

    裝修之情形。

　4.綜上，兩造間之居間契約既未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

    借屋裝修契約，則被告辯稱原告未履行上開內容即屬未之債

    之本旨給付，被告毋庸給付報酬云云，即屬無據。

　㈢被告抗辯原告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向被告請求報酬，為

    無理由。

　1.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

    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

    ，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民法第571條定有

    明文。揆諸前揭規定之立法理由，除為保護委託人之利益外

    ，並具有制裁居間人之目的。是自其規範目的而言，居間人

    之違約行為，應與「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

    由相對人收受利益」直接相關，始具有制裁居間人，而使其

    喪失報酬請求權之正當性。居間人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

    償還費用之要件，必須其違反對於委託人義務為有利於相對

    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始屬該

    當。居間人有否違反上開忠實義務，應由委託人就此有利之

    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27號判決參

    照）。

　2.經查，觀諸被告與原告員工蔡子健於113年8月18日之LINE對

    話紀錄，蔡子健確有向被告表示「公司是說屋主請我們擬存

    證信函是較偏向制式告知的態度，所以建議做一個制式的回

    函即可，但還是尊重于小姐的想法，這次要補上與否都可以

    」等語（見本院卷第210頁），故原告有幫賣方擬存證信函

    對原告催告給付買賣價金乙節，堪以認定。

　3.被告雖稱：原告協助賣方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買賣契

    約，乃係為有利於賣方之行為云云。然查，兩造間系爭居間

    契約之內容乃係「由原告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

    為購屋訂約之媒介」，已如前述，而被告既已於113年6月10

    日與賣方簽立買賣契約，足認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之給付義

    務業已履行完畢，至原告於契約成立後是否要提供後續協助

    買賣雙方履約之服務，端視原告個人之意願，與系爭居間契

    約之履行並無關聯，是縱認原告於買賣契約成立後有協助賣

    方寄發存證信函催告履約之行為，因已不影響被告購買系爭

    不動產之機會或價格等訂約條件，故尚難認屬「就系爭居間

    契約」為有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

　4.此外，對於原告在「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為購

    屋訂約之媒介」之過程中，有何為有利於賣方之行為，被告

    並未提出任何事證說明，則被告抗辯依民法第571條之規定

    原告不得請求報酬云云，即難認可採。

　㈣被告主張原告未居間被告與林佳慧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

    裝修契約，為不完全給付，被告得請求損害賠償327,292元

    ，並以此債權對原告本件請求行使抵銷權，為無理由。

　　經查，兩造間之居間契約內容並不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

    約及借屋裝修契約，且原告事後答應協助重新簽訂契約及媒

    介借屋裝修，僅有答應協助促進雙方達成共識，並無保證使

    雙方達成合意之意思，已如前述，故最終被告與賣方並未能

    達成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之共識，亦難認原告有何

    不完全給付可言，被告以此主張其對原告有不完全給付準用

    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請求權327,292元，並欲以

    對原告本件請求行使抵銷權，乃屬無據。

　㈤被告主張其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規

    定得向原告請求損害賠償183,598元，並以此債權對原告本

    件請求行使抵銷權，為無理由。

　1.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

    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

    不得為其媒介」，民法第5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因可

    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

    ，由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

    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

    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2.被告雖稱其與賣方所簽立買賣契約中有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

    規定：「若因買方貸款銀行排隊撥款，以致於延後交屋，不

    可歸責買方；…（略）…，交屋日得順延」（見本院卷第179

    頁），原告未告知買賣雙方此條規定，使被告無法延後交屋

    日，因而受有損害183,598元云云。然姑不論原告對於上開

    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規定是否為該買賣契約之約定內容有所

    爭執，縱認被告與賣方間之買賣契約有包含該特別約定事項

    第6點之規定，惟兩造間系爭居間契約之內容乃係「由原告

    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為購屋訂約之媒介」，而

    被告已於113年6月10日與賣方簽立買賣契約，是原告就系爭

    居間契約之給付義務業已履行完畢，原告於契約成立後是否

    要提供後續協助買賣雙方履約之服務，與系爭居間契約之履

    行並無關聯，已如前述；而買賣契約成立後買賣雙方於履行

    契約之過程中，如遇有糾紛，本即應由買賣方雙自行向對方

    提出法律依據以維護其自身權益，居間人既非買方或賣方委

    任之律師，自無為其等提出法律依據為主張之義務，本件原

    告於買賣契約成立後，雖未向買賣雙方告知該特別約定事項

    第6點之內容，惟此並不影響被告購買系爭不動產之機會或

    價格等訂約條件，故尚難認原告就「訂約事項」有何未據實

    報告於當事人之情形，故被告以此主張原告應賠償183,598

    元，並以此債權對原告本件請求行使抵銷權，亦屬無據。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

    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

    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前揭金額，為未定給付期限、以支付金錢為標

    的之給付，則被告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而本件原告

    已於114年2月7日寄發存證信函對被告進行催告，該存證信

    函經被告於114年2月10日收受，有存證信函及回執可參（見

    本院卷第35至39頁），而本件未約定遲延利息之利率，依法

    得請求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則原告向被告請求自114

    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87,

    600元，及自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

    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就該部分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並依職權確定本

    件訴訟費用額為3,97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如主文第2項所

    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許容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書記官　黃亮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店簡字第444號

原      告  喬旭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宗翰  

訴訟代理人  枋啟民律師

被      告  于靜芳  

訴訟代理人  葉恕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服務報酬等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87,600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97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10日透過原告居間仲介，成功以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28,380,000元向訴外人林佳慧購得其所有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5樓房地（下稱系爭不動產），原告已與林佳慧於當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系爭不動產亦已於113年9月13日完成過戶予被告，並已於113年9月26日點交。依兩造間之服務費確認單，被告應給付買賣價金之2%即新臺幣567,600元，惟被告僅給付280,000元，尚有287,600元未給付，爰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及兩造間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87,600元，及自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雖已與林佳慧簽立買賣契約，惟嗣後因被告與林佳慧有意重新簽訂買賣契約，且被告於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前有借屋裝修之需求，然原告並未居間被告與林佳慧重新簽訂買賣契約與借屋裝修契約，原告之給付即不符合債之本旨，不得請求報酬。又原告協助林佳慧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買賣契約，並要求被告承認違約並賠償林佳慧之損失，而為有利於賣方之行為，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向被告請求報酬。

　㈡另原告未居間被告與林佳慧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契約，為不完全給付，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之規定準用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惟被告已給付買賣價金給林佳慧，系爭不動產亦已過戶給被告，原告之給付對被告已無利益，故被告得拒絕原告之給付，並請求原告賠償被告因無法延後交屋日而提前繳付之2期房貸共157,544元、因無法借屋裝修立即入住而額外支出之原房地4個月房貸及管理費共143,694元、為了於最晚交屋日前給付尾款向多家銀行詢問貸款事宜之電話費500元、被告改向匯豐銀行諮詢貸款及辦理對保而請假4天所受之薪資損失15,000元及請律師回覆賣方存證信函而支出10,554元等損害，共327,292元，被告以此債權就原告請求之服務報酬債權行使抵銷權，故原告主張無理由。

　㈢被告與林佳慧之買賣契約中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約定：「若因買方貸款銀行排隊撥款，以致於延後交屋，不可歸責買方，交屋日得順延」，惟原告卻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未將此規定告知被告，致被告受有損害，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被告得請求原告賠償因無法延後交屋日而提前繳付之2期房貸共157,544元、為了於最晚交屋日前給付尾款向多家銀行詢問貸款事宜之電話費500元、被告改向匯豐銀行諮詢貸款及辦理對保而請假4天所受之薪資損失15,000元及請律師回覆存證信函而支出10,554元等損害，共183,598元，被告以此債權就原告請求之服務報酬債權行使抵銷權，故原告主張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287,600元，為有理由。

　1.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5條定有明文。從上開規定可知，居間契約之居間人所負之給付義務乃是「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有委託原告居間仲介購買房屋，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0頁），惟兩造就此並未簽立書面契約，被告雖有於服務費確認單客戶簽名欄簽名，為其所自陳（見本院卷第381頁），然該服務費確認單上僅記載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成交之日期、總價以及被告應給付之服務費金額，並未就該居間契約之內容為記載，是本件應回歸適用民法第565條之規定，認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所應負之給付義務乃為「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為購屋訂約之媒介」。

　2.而原告確已為被告報告系爭不動產之訂約機會，並協助被告與賣方完成買賣契約之簽訂，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0頁），且有買賣契約可憑（見本院卷第17至22頁），則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即得請求被告給付報酬。又兩造就系爭居間契約之服務報酬乃約定為買賣價金之2%，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0至61頁），是原告即得請求被告給付買賣價金28,380,000元之2%即567,600元，被告所簽立之服務費確認單亦是如此記載（見本院卷第33頁）。惟被告僅給付原告280,000元，尚有287,600元未給付，為被告所不否認，則原告依兩造間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自得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之287,600元，堪以認定。

　㈡被告抗辯兩造間之居間契約內容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媒介借屋裝修，原告未履行該義務，屬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不得請求報酬，為無理由。

　1.被告雖辯稱：原告之給付義務除了媒介簽訂買賣契約外，尚包含媒介重新簽立買賣契約及媒介借屋裝修云云，然此部分為原告所否認，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由被告就此對其有利之事項，負舉證之責任。

　2.惟查，觀諸原告所提供其員工蔡子健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249至253頁），可見被告乃係於113年6月5日向原告表示想要購買「將捷旅闊」社區房屋之意思，之後直至113年6月10日被告與賣方簽立買賣契約止，被告均未曾提及將來可能會有重新簽約或是借屋裝修之需求，自難認被告所提出購屋之條件中有何包含「賣方將來必須配合重新簽約」或「須滿足得借屋裝修需求」之情形，故原告依系爭居間契約為被告報告購屋機會及媒介簽訂房屋買賣契約時，自不負有使上開條件達成之義務，故被告辯稱兩造間之居間契約內容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契約云云，自非可採。

　3.被告雖提出其與原告員工蔡子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97頁、第206頁），稱蔡子健於113年6月17日曾向被告提起賣方有考慮重購退稅的需求，建議重新簽約，且於113年8月1日被告向其表示「就請你幫我約個重新簽約的時間吧」，蔡子健亦回覆「嗯嗯好」表示同意，故認為原告確有允諾要協助重新簽約。另就借屋裝修部分，被告亦係以蔡子健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作為依據（見本院卷第197頁、第204至206頁），稱蔡子健於113年6月17日即提及被告有借屋裝修需求之事，且有向社區總幹事詢問借屋裝修之事，並於113年7月28日跟被告確認設計師是於113年8月2日進場，之後則係於113年8月1日於通話中向被告表示賣方反悔不願借屋裝修，因而向被告表達歉意，表示無法說服對方，故認為原告亦有允諾協助借屋裝修之情形云云。然查：

　⑴被告與賣方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已於113年6月10日簽立完成，是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之給付義務業已履行完畢，至於113年6月10日之後原告縱有答應協助被告向賣方洽談重新簽約或媒介借屋裝修之行為，亦僅屬原告自願另行提供之服務，與系爭居間契約之履行義務並無關聯，是被告自不得以此主張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有何未依債之本旨給付之情形。　　

　⑵況被告與賣方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既已成立，被告如欲重新簽約或增加借屋裝修之約定，自仍須賣方同意，始得為之，而賣方是否同意、是否願意簽約，並非原告所得掌控之事項，是依常情推論，原告答應協助重新簽訂契約及媒介借屋裝修，僅係答應協助促進雙方達成共識，並無保證使雙方達成合意之意思；而從上開對話紀錄顯示，原告確有通知被告將於113年8月1日重新簽約（見本院卷第203頁），亦有向社區總幹事詢問借屋裝修之事，並與被告確認設計師進場日期，嗣於113年8月1日因賣方反悔不願重新簽約及借屋裝修而破局等情（見本院卷第205頁），可見原告已有盡其協助促進雙方達成共識之義務，雖然最終未能成功重新簽約及讓被告借屋裝修，亦難認原告有未協助媒介重新簽約及借屋裝修之情形。

　4.綜上，兩造間之居間契約既未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契約，則被告辯稱原告未履行上開內容即屬未之債之本旨給付，被告毋庸給付報酬云云，即屬無據。

　㈢被告抗辯原告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向被告請求報酬，為無理由。

　1.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民法第571條定有明文。揆諸前揭規定之立法理由，除為保護委託人之利益外，並具有制裁居間人之目的。是自其規範目的而言，居間人之違約行為，應與「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由相對人收受利益」直接相關，始具有制裁居間人，而使其喪失報酬請求權之正當性。居間人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之要件，必須其違反對於委託人義務為有利於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始屬該當。居間人有否違反上開忠實義務，應由委託人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27號判決參照）。

　2.經查，觀諸被告與原告員工蔡子健於113年8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蔡子健確有向被告表示「公司是說屋主請我們擬存證信函是較偏向制式告知的態度，所以建議做一個制式的回函即可，但還是尊重于小姐的想法，這次要補上與否都可以」等語（見本院卷第210頁），故原告有幫賣方擬存證信函對原告催告給付買賣價金乙節，堪以認定。

　3.被告雖稱：原告協助賣方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買賣契約，乃係為有利於賣方之行為云云。然查，兩造間系爭居間契約之內容乃係「由原告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為購屋訂約之媒介」，已如前述，而被告既已於113年6月10日與賣方簽立買賣契約，足認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之給付義務業已履行完畢，至原告於契約成立後是否要提供後續協助買賣雙方履約之服務，端視原告個人之意願，與系爭居間契約之履行並無關聯，是縱認原告於買賣契約成立後有協助賣方寄發存證信函催告履約之行為，因已不影響被告購買系爭不動產之機會或價格等訂約條件，故尚難認屬「就系爭居間契約」為有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

　4.此外，對於原告在「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為購屋訂約之媒介」之過程中，有何為有利於賣方之行為，被告並未提出任何事證說明，則被告抗辯依民法第571條之規定原告不得請求報酬云云，即難認可採。

　㈣被告主張原告未居間被告與林佳慧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契約，為不完全給付，被告得請求損害賠償327,292元，並以此債權對原告本件請求行使抵銷權，為無理由。

　　經查，兩造間之居間契約內容並不包含媒介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契約，且原告事後答應協助重新簽訂契約及媒介借屋裝修，僅有答應協助促進雙方達成共識，並無保證使雙方達成合意之意思，已如前述，故最終被告與賣方並未能達成重新簽訂買賣契約及借屋裝修之共識，亦難認原告有何不完全給付可言，被告以此主張其對原告有不完全給付準用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請求權327,292元，並欲以對原告本件請求行使抵銷權，乃屬無據。

　㈤被告主張其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得向原告請求損害賠償183,598元，並以此債權對原告本件請求行使抵銷權，為無理由。

　1.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不得為其媒介」，民法第5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因可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2.被告雖稱其與賣方所簽立買賣契約中有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規定：「若因買方貸款銀行排隊撥款，以致於延後交屋，不可歸責買方；…（略）…，交屋日得順延」（見本院卷第179頁），原告未告知買賣雙方此條規定，使被告無法延後交屋日，因而受有損害183,598元云云。然姑不論原告對於上開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規定是否為該買賣契約之約定內容有所爭執，縱認被告與賣方間之買賣契約有包含該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之規定，惟兩造間系爭居間契約之內容乃係「由原告為被告報告購買房屋之訂約機會或為購屋訂約之媒介」，而被告已於113年6月10日與賣方簽立買賣契約，是原告就系爭居間契約之給付義務業已履行完畢，原告於契約成立後是否要提供後續協助買賣雙方履約之服務，與系爭居間契約之履行並無關聯，已如前述；而買賣契約成立後買賣雙方於履行契約之過程中，如遇有糾紛，本即應由買賣方雙自行向對方提出法律依據以維護其自身權益，居間人既非買方或賣方委任之律師，自無為其等提出法律依據為主張之義務，本件原告於買賣契約成立後，雖未向買賣雙方告知該特別約定事項第6點之內容，惟此並不影響被告購買系爭不動產之機會或價格等訂約條件，故尚難認原告就「訂約事項」有何未據實報告於當事人之情形，故被告以此主張原告應賠償183,598元，並以此債權對原告本件請求行使抵銷權，亦屬無據。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前揭金額，為未定給付期限、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之給付，則被告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而本件原告已於114年2月7日寄發存證信函對被告進行催告，該存證信函經被告於114年2月10日收受，有存證信函及回執可參（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而本件未約定遲延利息之利率，依法得請求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則原告向被告請求自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87,600元，及自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就該部分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並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3,97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許容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書記官　黃亮瑄 



